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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由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具体情况见下

表： 

表1：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简

称 
20 扬子 Y1 20 扬子 Y2 20 扬子 Y3 

债券全

称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债券代

码 
163424.SH 163425.SH 175186.SH 

债券期

限 
3+N 年 5+N 年 3+N 年 

发行规

模 
人民币 7 亿元 人民币 3 亿元 人民币 20 亿元 

债券发

行利率 
3.30% 3.70% 4.47% 

计息方

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起息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付息方

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

付息一次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

付息一次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

付息一次 

付息日 

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4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付息日以发行人公

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20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付息日以发行人公

若发行人未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27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 

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付息日以发行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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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

称 
20 扬子 Y1 20 扬子 Y2 20 扬子 Y3 

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为准。 

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为准。 

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为准。 

担保方

式 
无担保 

发行时

信用级

别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0 扬子 Y1、20 扬子 Y2、20 扬子 Y3 公司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 

二、发行批准情况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可分期发行。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决定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可分期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扬子

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40 号）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可

续期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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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慧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 亿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10 日 

统一信用社会代码：9132010009392720XQ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天浦路 6 号 

邮政编码：2118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顾荣华 

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吴立国 

联系方式：025-56675832 

传真：025-56675850 

电子信箱：178218013@qq.com 

互联网址：http://www.yzig.com.cn/ 

经营范围：城市功能项目和产业转型升级载体（含持有型物业）投资、资产

运营和管理，资产经营；股权管理；基金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一）2020 年度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从事城市功能项目和产

业转型升级载体（含持有型物业）投资、资产运营和管理；资产经营；股权管理；

基金管理。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开展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收入 85.71 亿元，较

2019 年度增加 22.64%；实现净利润 4.57 亿元，较 2019 年度减少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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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主营业务分析 

1、主营业务模式 

（1）工程建设业务 

发行人是南京江北新区最大的工程建设主体，主要承接江北新区各类工程

施工、园区路网及配套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发行人工程建设业务板块

主要由子公司江北产投和江北公投承担。其中，江北产投主要负责原高新区内

老区、盘城街道、泰山街道、沿江街道等各大街道的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江

北建投主要负责化学工业园区 23 平方公里的“十通一平”工程建设等基础设

施建设，江北公投承担部分接水工程建设以及化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及管理。 

（2）土地整理开发业务 

发行人土地整理开发业务板块主要由子公司江北产投承担。土地开发整理

是江北新区招商引资、发展建设的基础环节。江北产投具有土地一级开发资质，

主要通过接受江北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进行土地的整治开发获取

收入，负责土地前期开发，主要承担建设和管理的角色。 

（3）保障房建设业务 

发行人保障房业务板块主要由子公司江北产投、江北公投及广德置业承担，

保障房类型包括拆迁安置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 

（4）其他业务板块 

发行人除上述主营业务板块外，发行人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基金投资和管

理、自来水销售、热电销售、租赁收入和服务费等。基金投资和管理业务主体

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京扬子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发起设立“城镇

发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创业引导”四大类型投资基金，投资领域涵盖棚

户区改造、美丽乡村建设、新能源、交通干线、加速器、孵化器、基因测序、

节能环保、物联网芯片、现代物流、3D 打印等。 

自来水销售收入主要源于发行人子公司南京远古水业有限公司，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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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六合区全区范围内及浦口区部分地区自来水和原水的

生产供应，同时承担了以上范围内街镇供水管道的铺设、增压泵站等涉水设施

的施工以及自来水安装入户工作。由于江北新区的供水需求不断增加，此项业

务的收入呈增长趋势。 

热电销售收入主要源于发行人子公司南京沿江热力有限公司，公司主要购

热来源为江苏南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沿江热力有限公司依托南热发电国

内首座两台 600MW 双抽高温高压热电联产机组，通过自身铺设并维护的管线

等设施，为化工园内的各类食品生产、印染、洗衣等企业，宾馆、学校等事业

单位提供高品质的热力蒸汽产品，实现对化工园城市功能区的集中供热。此项

收入近年来比较稳定。 

租赁收入主要源于发行人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

外出租的房屋主要为公司本部名下办公用房及厂房。 

服务费收入主要源于发行人子公司南京绿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城

市环境治理，市政环保设施建设所取得的收入。由于江北新区的建设发展，该

项服务取得的费用逐年增高。 

2、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情况 

表 2-1：发行人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基础设施建设 252,370.32 221,077.54 105,341.96 95,501.12 

土地开发、整理

业务 
98,083.96 78,365.22 78,512.56 63,693.39 

保障房销售 234,651.29 202,564.11 185,662.21 162,954.47 

交通运输业务 - - 5,605.45 3,322.48 

劳务服务 71,578.00 60,226.09 56,952.59 41,910.30 

技术、咨询服务 4,614.48 1,383.87 20,494.54 16,388.47 

租赁业务 89,599.90 49,769.60 83,831.77 43,253.88 

供水、供热、供

汽业务 
23,795.41 17,408.64 155,350.32 128,987.01 

污水处理 - - 1,245.59 1,038.62 

自来水工程抢修 19,748.31 7,351.24 33,196.97 13,8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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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物业管理服务 9,630.63 7,834.79 5,227.41 2,525.25 

贸易收入 26,771.29 23,575.27 - - 

其他 26,209.60 9,561.51 21,698.14 11,556.37 

合计 857,053.21 679,117.88 753,119.52 584,991.86 

（三）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计划 

2020年，扬子国投在服务新区、企业转型、创新突破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工

作成果。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江北新区高质量建设现

代化新主城的关键一年，扬子国投将进一步强化服务新区的意识。为此，扬子国

投对于 2021年的工作开展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1、明确新阶段新任务，把握新格局新要求，紧紧围绕“国资运营”“投资管

理”双轮驱动，把准工作方向、抓牢工作主线，以更大作为扛起更大担当。 

2、强化资本运作，统筹项目推进，服务新区发展主战场。要突出创新引领，

用好“数字扬子”“数研院”两面创新旗帜，进一步助力新区构建创新生态、打

造科创中心。要强化品牌引领，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基金公司，引领新区建立完

备的投资管理体制机制。 

3、强改革重效率，进一步优化机制。要控成本防风险，进一步降本增效。

要加强人才培养，打造一支富有朝气、充满激情的干部人才队伍。 

4、扎实开展党史学习、守好廉政底线、强化贯彻执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扬子国投的高质量发展。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2,820.79 亿元，负债总计 1,971.61 亿元，

所有者权益总计 849.18 亿元。2020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5.71 亿元，营业

利润 8.12亿万元，利润总额 8.68亿元，净利润 4.57亿万元。2020年，发行人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2.99 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6.66

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60亿元。 

表2-2：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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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737.94 1,384.49 25.5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82.85 915.50 18.28 

资产总计 2,820.79 2,299.99 22.64 

流动负债合计 468.77 422.49 10.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02.84 1,185.08 26.81 

负债合计 1,971.61 1,607.58 22.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9.18 692.41 22.64 

营业收入 85.71 75.31 13.80 

营业利润 8.12 8.49 -4.36 

利润总额 8.68 8.56 1.48 

净利润 4.57 5.52 -1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99 -103.82 -18.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66 -275.22 14.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60 322.07 55.4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4.09 314.94 44.18 

流动比率 3.71 3.28 13.14 

速动比率 1.75 1.55 12.92 

利息保障倍数 0.49 0.34 43.32 

EBITDA 31.49 24.77 27.1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2 0.02 0.00 

EBITDA 利息倍数 0.54 0.40 37.31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 30%的主要原因：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多产生较大筹资现金流入，以及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从而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上升。 

2、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多以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从而使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增加。 

3、利息保障倍数 

主要系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上升，以及资本化的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4、EBITDA利息倍数 

主要系利息支出上升导致 EBITDA升高，以及资本化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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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 扬子 Y1、20 扬子 Y2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5亿元拟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剩余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其中品种一 20 扬子 Y1 发行总额为 7 亿元，

品种二 20 扬子 Y2 发行总额为 3 亿元。2020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监管专户收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合计 99,900.00 万元。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 998,999,790.00 元，剩余 210 元。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末，发行人共有2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表：发行人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募集资金余

额（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三山街支行 
4301016529100646455 

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

金专项账户 
0.02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央路支行 
409470100100327865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0.00 

注：募集资金余额仅体现募集资金汇入、支出的结果，不包括账户结息、转账手续费等

流入流出造成的影响。 

2、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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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99,899.98 万元，用于偿还有息负债、补充

流动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和《监管协议》约定履行程序。 

表：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额 

 
承诺资金

用途 

实际资金

用途 

募集前承诺

使用金额 

募集后承诺

使用金额 

实际使用

金额 

实际使用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使用金额

的差额 

差异原因 

1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49,900.00 49,900.00 728.06 -49,171.94 

募集资金部分

补流改偿债 

2 
偿还有息

负债 

偿还有息

负债 
50,000.00 50,000.00 99,171.92 49,171.92 

募集资金部分

补流改偿债 

合计 - - 99,900.00 99,900.00 99,899.98 -0.02 
募集资金尚未

使用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发行人未来可

能调整部分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故实际募集资

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的金额大于 5 亿元。 

（2）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变更的情况。 

（3）募集资金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20 扬子 Y3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约定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10 亿元拟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剩

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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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20 亿元。2020 年 10 月 27 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监管专户收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合计 199,800.00 万元。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已使用 199,700.00 万

元。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末，发行人共有5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

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表：发行人募集资金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募集资金余

额（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三山街支行 
4301016529100646455 

募集资金及偿债

保障金专项账户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央路支行 
409470100100327865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支行 
3010000310120100062575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北新区支行 
20000027832400037306502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1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浦口支行 
32050159613600001858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0.00 

注：募集资金余额仅体现募集资金汇入、支出的结果，不包括账户结息、转账手续费等

流入流出造成的影响。 

2、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199,700.00 万元，用于偿还有息负债、补



 

 12 

充流动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和《监管协议》约定履行程序。 

表：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额 

 
承诺资金

用途 

实际资金

用途 

募集前承诺

使用金额 

募集后承诺

使用金额 

实际使用金

额 

实际使用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使用金

额的差额 

差异原因 

1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99,800.00 99,800.00 0.00 -99,800.00 

募集资金补流

改偿债 

2 
偿还有息

负债 

偿还有息

负债 
100,000.00 100,000.00 199,700.00 99,700.00 

募集资金补流

改偿债 

合计 - - 199,800.00 199,800.00 199,700.00 100.00 
募集资金尚未

使用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发行人未来可

能调整部分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故实际募集资

金用于偿还有息负债的金额大于 10 亿元。 

（2）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变更的情况。 

（3）募集资金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3、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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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一、20 扬子 Y1 

2020 年度，本期债券无兑付兑息事项。2021 年 4 月 20 日，“20 扬子 Y1”

完成第一次付息，付息款为 2,310.00 万元。 

二、20 扬子 Y2 

2020 年度，本期债券无兑付兑息事项。2021 年 4 月 20 日，“20 扬子 Y2”

完成第一次付息，付息款为 1,110.00 万元。 

三、20 扬子 Y3 

2020 年度，本期债券无兑付兑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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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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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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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 扬子 Y1、20 扬子 Y2 已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进行跟踪评级，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

时维持 20 扬子 Y1 和 20 扬子 Y2 信用等级为 AAA。 

20 扬子 Y1、20 扬子 Y2、20 扬子 Y3 已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进行跟踪评级，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

望为稳定，同时维持 20 扬子 Y1、20 扬子 Y2 和 20 扬子 Y3 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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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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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

定以及《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持续关注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关联方交易情况，持续关注偿债保障措施的实

施情况，并按照受托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和三方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

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募集说明书约定

一致。 

三、定期跟踪机制及履行情况 

（一）定期报告 

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工作进行了督促和辅导。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南

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临时报告 

2020 年 5 月初以来，受托管理人形成了每月月初督促发行人进行重大事项

核查的机制。中山证券每月初以邮件形式发送《重大事项自查通知》，提示发行

人对上月重大事项进行自查，发行人自查后以《重大事项确认表》的方式回复给

中山证券。针对《重大事项确认表》触发的重大事项，中山证券及时对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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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底稿进行收集和核查确认，督导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以告知投资者，并出具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披露如下临时公告： 

表9-1：本期债券的临时公告披露情况 

公告时间 公告名称 简要描述 
对债券偿债风险

的影响 

2020年 5月

18日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当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

十公告》 

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 

无 

2020年 7月

21日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

更董事的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变

动。 
无 

2020年 8月

27日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发生变动的公告》 

发行人董事长变动。 无 

2020 年 11

月 27日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

告》 

发行人董事与高级管理

人员变动。 
无 

受托管理人针对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

变动事项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南京扬子国资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 

受托管理人针对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的事项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披

露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扬子国资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披露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 

受托管理人针对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动的事项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披露第

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披露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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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人针对发行人董事、总经理发生变动的事项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披

露第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扬子国资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披露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 

四、债券还本付息的监督 

1、20 扬子 Y1 

20 扬子 Y1 已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完成了第一次付息，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

发行人偿债能力，督促发行人提前准备好偿债资金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确

保 20 扬子 Y1 顺利偿付。 

2、20 扬子 Y2 

20 扬子 Y2 已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完成了第一次付息，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

发行人偿债能力，督促发行人提前准备好偿债资金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确

保 20 扬子 Y2 顺利偿付。 

3、20 扬子 Y3 

20 扬子 Y3 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第一次付息，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发

行人偿债能力，督促发行人提前准备好偿债资金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确保

20 扬子 Y3 顺利偿付。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监管检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在受托管理期间，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检查，未发

现不符合相关监管部门规定的情况。 

七、其他履职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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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偿债能力影响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意愿良好。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3.71，速动比率为 1.75，利息保障倍数

0.49。总体而言，发行人资产变现能力较强，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截至 2020 年

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9.90%，稳定在适宜水平，发行人偿债压力适中。 

发行人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现金流，发行人较强的盈利能力将

为 20 扬子 Y1、20 扬子 Y2、20 扬子 Y3 公司债券按期偿付提供有力保障。2020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85.71 亿元和 4.57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122.99 亿元，发行人业务板块多元，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资金

来源具有充分保障。 

发行人财务状况优良，信贷记录良好，市场声誉较高，与多家国内大型金融

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直接及间接融资能力。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在各家银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 2,542.55 亿元，其中已经使用授信

额度 1,735.86 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 806.69 亿元。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

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

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争取通过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筹措偿债

所需资金。 

三、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中山证券将密切关

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

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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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5.40 亿

元，占 2020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81%，未超过 2020 年末净资产的 30%。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四、是否存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存在前期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述法，具体情况如下： 

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公用资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资产”），

接受南京市审计局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发宁审资决[2020]3 号审计决定书。该

决定书认定公用资产 2016 年 6 月与南京扬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7.2 亿借

款协议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150,843,400.00元应冲减其大厂生态防护林项目的项目

投资成本。本公司对前期确认的利息收入进行更正，更正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科目名称 
上年审计报告年末

数 

本年审计报告年初

数 
调整金额 

存货 73,179,813,521.98 73,028,970,121.98 -150,843,400.00 

营业收入 7,574,582,042.12 7,531,195,249.67 -43,386,792.45 

所得税费用 314,341,459.30 303,494,761.19 -10,846,69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262,552.99 152,973,402.99 37,710,850.00 

上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2,365,524,848.79 2,303,396,124.72 -62,128,724.07 

上年期初少数股东权益 32,355,760,369.47 32,337,296,637.88 -18,463,731.59 

五、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变化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变化。相关偿债保障措施执

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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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其他重大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 年度）》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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